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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東華大學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有效運用與管理大樓空間，依「國

立東華大學空間規劃評估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訂定本要點，並由管理學院

行政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依本要點審議相關提案： 
（一）各單位提出之空間調整及需求案。 
（二）相關空間使用效能評估與管理不彰之處理。 

二、 本院大樓空間用途如下： 
（一）教學單位辦公室 
（二）教室  
（三）教師研究室  

1. 榮譽、講座、客座教授研究室 
2. 專任（案）教師研究室 
3. 其他 

（四）研究（學）生研究室 

三、 本院大樓空間之申請： 
（一）教學單位辦公室及教室：院內各單位有新增或調整需求時，應經系務會

議討論通過，經本會審議核可後借用。 
（二）教師研究室：  

1. 由院方依各單位或教師提出之人事異動進行控管，並提本會報告。 
2. 各單位或教師依用途（研究中心或執行專案計畫辦公室…）向本會

提出申請，經審議核可後借用。 
借用期限每次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展延時亦同。 

（三）研究（學）生研究室：依管理學院大樓原空間規劃分配交由各單位管

理。 

四、 本院大樓空間之管理： 
（一）空間經分配後，不得變更用途或私相授受，經查有不符使用規定之情

形，由院方提本會報告後收回控管。 
（二）遇教師退休、離職或研究專案結束時，請借用單位（人）於一個月內清

理該研究室之私人物品，清潔完峻後歸還院方。 
（三）各單位因發展需要，得重新規劃整併研究（學）生研究室，以達最大使

用效能，惟須報請本會審議後施行。 
（四）院方得依據實際使用率及院務發展需求向本會提出空間檢討，經決議後

收回統籌或依需求重新分配。 

五、 本要點經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